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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提出了开展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的

要求，明确了水资源综合规划的战略地位。为有效开发利用有限的水

资源，支撑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广州市组织编制并于 2009年颁布

实施了《广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2001-2030)》(下称 09版《规划》)。

09 版《规划》分别从广州市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配置

和管理等角度出发，对广州市水资源进行了较详细的谋划，指导了十

余年广州市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取得了较大成效。

09 版《规划》实施以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管理发生

了新的变化。2014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保障水安全发表重要讲

话，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

思路。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提出“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2023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环

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时指出，广东要把水资源优化配置抓

好，推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尽早造福广大人民群众。2022

年 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等要求。2012年 1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提出了“三条红线”管控要求，并下达了“十三五”“十四五”用水总

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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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的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的治水思路，落实党的二十大

报告的新要求，适应水资源管理的新目标，以更好的指导解决水资源

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为广州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

保障、供水安全保障，强化顶层设计，广州市组织开展水资源综合规

划修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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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总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基本方略，坚持生态就是生产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全面节约战略，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保护要求

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思路，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统筹规划、科

学论证、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序实施、有效保护。

二、基本原则

（1）立足全局，顶层设计。坚持全市一盘棋，立足长远、适度

超前，从广州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等城市定位出发，统筹全市

布局，顶层谋划广州市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坚持规划先行，

科学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治理的有关措施，

立足区域和流域整体，系统解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

（2）人水和谐、绿色发展原则。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水资源

配置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全过程。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生态与发展、流域与区域、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持续改善水生态水环境，维护河湖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人水和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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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促进可持续发展。

（3）节水优先、空间均衡。严格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强化水资

源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深入

实施节水行动，全面推进城镇节水降损、工业节水减排、农业节水增

效。把节水作为水资源综合规划的重要基础，以水定需、量水而行、

因水制宜，科学合理规划水利工程布局，优化水资源空间配置，提高

重要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

（4）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原则。根据广州市水资源状况和经济

社会条件，确定适合本地实际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提出水资源开

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治理的要点和重点。运用现代化的技

术手段、技术方法和规划思想，科学配置水资源，解决面临的主要水

资源问题，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管理水资源，提出高水平的、具有广

州特色的水资源综合规划。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修编主要范围为广州市全市，包括越秀、海珠、荔湾、

河、白云、黄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增城共 11个辖区，总

面积为 7434.4km2。

四、规划年限

现状基准年为 2021 年，近期水平年为 2027 年，远期水平年为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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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

本次水资源综合规划修编以全力支撑广州市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核心城市，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系全域水资源安全及维

护河湖生态环境健康为核心，以打造“系统化、高效化、多元化、优

质化、精细化”的水资源高质量保障体系和“多源互济、多厂互连”

的供水保障体系为目标，以广州市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为基础，

推动实施水资源节约集约、优化配置、长效保护、刚性约束四大任务，

为广州市今后一定时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制定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提供依据，为广州市建设国际大都市，奋力

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供坚实的水资源支撑和保障。

到 2027年，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双控”指标达到省考核要求，

水资源刚性约束进一步增强、水资源节约集约水平进一步提高；建成

运行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沙段）、北江引水工程，地表水Ⅱ

类及以上优质水源比例提高至 50%，应急备用供水保障率提高至 35%，

自来水厂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000万 m3/d，水资源配置格局进一步优

化；重要河湖生态流量 100%达标，水功能区达标率满足省考要求，

水资源保护能力进一步提升。

到 2035年，“五源济羊城，六脉引甘泉”的新水源格局全面形成；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优化配置、供水安全保障三大关键能力

显著提升；构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水资源安全保障

体系，支撑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第四章 水资源调查评价

一、降水与蒸发

广州市多年平均（1956～2016年）降雨量 1868mm，合计 134.91

亿 m3；多年平均（1980-2016年）蒸发量 1032mm，合计 74.54亿 m3。

二、水资源量

广州市多年平均（1956～2016年）径流深 1038mm，地表水资源

量合计 74.97 亿 m3；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 13.64 亿 m3；多年平均

水资源总量 75.90亿 m3；多年平均入境水量 1856.1亿 m3；多年平均

出境水量为 1916.21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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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评价

一、水利设施情况

广州市共有蓄水工程 453宗，包括水库 298宗，人工湖 47宗，

山塘 108宗，蓄水工程总库容为 11.01亿 m3。引水工程包括坝、渠道

和水闸，主要分布在白云区、从化区、花都区、黄埔区、增城区，以

水闸引水为主，日最大取水能力 1675.57万 m3/d。提水工程主要为泵

站和虹吸管，日最大取水能力为 2377.71万 m3/d。调水工程仅有东江

北干流调水工程，日最大取水能力为 125.9万 m3/d。地下水工程日最

大取水能力为 5.06万 m3/d，地下水开采利用主要集中在从化区和增

城区。

二、供用水情况

广州市 2021年总供水量为 61.99亿 m3，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

为 61.48 亿 m3，占供水总量的 99.18%；地下水源供水量为 0.16 亿

m3，占供水总量的 0.26%；其他水源供水量 0.35亿 m3，占供水总量

的 0.56%。地表水资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量为 2.46亿 m3，占

地表水总供水量的 4.00%；引水工程供水量为 10.02亿 m3，占地表水

总供水量的 16.30%；提水工程供水量为 44.12亿 m3，占地表水总供

水量的 71.76%，调水工程供水量为 4.88亿 m3，占地表水总供水量的

7.94%。

广州市 2021年用水结构以火电用水为主，其次是居民生活用水。

广州市 2021 年用水总量为 61.99 亿 m3，其中，火电用水量达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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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m3，占广州市总用水量的 31.86%；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15.81亿 m3，

占比 25.50%；农业用水量为 11.83亿 m3，占比 19.08%；城镇公共用

水量为 8.62亿 m3，占比 13.91%；一般工业用水量为 4.84亿 m3，占

比 7.81%；生态环境用水量为 1.14亿 m3，占比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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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需水预测

预测至 2027年，广州市全市总需水量（50%来水频率）为 61.83

亿 m3，其中：生活需水量 14.25亿 m3，占比 23.0%；生产需水量（包

括农业、工业和城镇公共需水量）46.31亿 m3，占比 74.9%；生态环

境需水量 1.28亿 m3，占比 2.1%。至 2035 年，全市总需水量（50%

来水频率）65.63亿 m3，其中：生活需水量 14.84亿 m3，占比 22.6%；

生产需水量 49.33亿 m3，占比 75.2%；生态环境需水量 1.46亿 m3，

占比 2.2%。

表 1 各行政区需水预测成果（P=50%，亿 m3）

行政区 2027年需水总量 2035年需水总量

越秀区 2.36 2.41

海珠区 2.89 2.95

荔湾区 2.37 2.59

天河区 3.73 4.30

白云区 5.80 6.50

黄埔区 14.34 14.88

花都区 3.37 3.50

番禺区 5.33 5.58

南沙区 12.09 13.15

从化区 2.82 2.87

增城区 6.73 6.90

全 市 61.83 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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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一、推进城镇节水降损

推进供水管网改造，减少管道物理漏损。通过加强使用新型供水

管材，推进供水管网探漏技术，加强对管网的运行管理，合理调度供

水管网压力、流量等参数，减少供水管网“跑冒滴漏”和“爆管”等

情况的发生，合计改造管网长度 670km。

激发节水内生动力，完善居民用水阶梯水价。进一步深化研究广

州市城镇水价改革方案，基本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水价形成机制

和政府投入机制。

推广普及节水型器具，开展节水型载体建设。禁止生产、销售不

符合节水标准的产品、设备，加大力度研发和推广应用节水型设备和

器具。对标节水标杆和节水典范，加快推进城镇公共生活领域节水载

体建设，实现节水载体年建设任务 100%完成。

二、加强工业节水减排

推行高耗水行业循环化改造，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推进火

电、钢铁、纺织、造纸、石化和化工、食品和发酵等高耗水行业实施

以节水为重点内容的绿色高质量转型升级和循环化改造，加快节水及

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促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

循环利用。

严格高耗水、高污染产业准入条件，加大高耗水行业节水改造力

度。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制定严格的产业准入目录，完善国

家和省鼓励类、淘汰类工业用水工艺、技术和设备目标。

强化工业节水技术创新应用，开展节水型标杆企业创建。根据工

业产业结构及用水特点，树立一批行业内有代表性、产品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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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管理基础较好、用水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的节水标杆企业典范，

引导其他企业向标杆企业对标达标。

三、抓实农业节水增效

实施节水灌溉工程，推动灌区节水技术改造。推进全市中型及以

上灌区节水改造，实现 2035年中型及以上灌区全部建成节水灌区。

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新技术、新设备，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提高防

汛抗旱、灌溉能力

加快推动渠系改造，完善配套渠首和田间量测水设施。推动塘料

总灌渠灌区、右灌渠灌区等涉及的渠系改造工程。对新近批准的灌区

或灌溉工程项目，要求其工程配套进行断面标准化改造，配套量水设

施、设备，建立用水计量制度并实施，以便为持续有序地进行用水计

量打下基础。

实施农业综合水价改革，激发农业用水户节水积极性。根据《广

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完成形成切合广州实际的农业水

价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

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四、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

推进再生水利用。推进广州恒运东区热力有限公司、恒运集团白

云燃气发电厂、华润热电有限公司、广州中电荔新热电有限公司实施

再生水利用。推进黄埔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建设，形成先进适用成

熟的再生水利用配置模式，为其他区提高再生水利用配置水平提供经

验借鉴。加快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加快管网及污水处理厂建设，推

进再生水梯级循环利用，充分调动经营者和用水户再生水利用积极性。

加快雨水资源化利用。推进小区内部雨水调蓄设施建设，鼓励小

区雨水回用于绿化灌溉、道路冲洗；规划近期推进东山湖公园、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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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及海珠湿地、荔湾湖公园、花都湖公园、生物岛水墨园、从化区风

云岭（口岸路点）、荔星大道口袋公园等雨水示范利用项目；推进恒

运电力和珠江电厂雨水收集与利用设施的建设。

加快海水开发利用研究。研究建立具备使用海水淡化条件的工业

园区和企业名录，鼓励高耗水工业企业使用淡化海水，加强淡化海水

利用技术创新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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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水资源优化配置

一、水源格局

在规划期内，统筹当地水和外调水，以西江、北江、东江、流溪

河和新丰江水库为主要水源，以西江引水工程、北江引水工程、南洲

水厂水源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沙段）、东江引水工程、

新丰江水库引水工程等为骨干引调水工程，构建“五源济羊城、六脉

引甘泉”的供水水源总体格局。

二、水厂格局

通过关停一批水厂、新建一批水厂，进一步优化全市水厂分布格

局。现状水平年全市共有水厂 36座，综合生产能力 850.27万 m3/d；

2027年水厂减少为 35座，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至 1051.67万 m3/d；2035

年水厂进一步精简至 30座，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至 1430.80万 m3/d。

针对饮用水水源、原水工程、供水水厂、管网系统、二次供水系

统等五大环节，分析可能影响供水安全的突发事件类型，构建安全预

警模型，识别各个风险工况发生前的特征指标阈值，模拟各种应急情

景下的风险情况，编制面临各类风险时的联合调度方案，建立“一厂

一策”，提高应急调度能力。

三、供水分区格局

全市共划分为六大供水分区：主城区、番禺区、南沙区、花都区、

从化区和增城区。规划推进供水分区内部水厂互连互济、供水分区之

间水厂互连互补，构建“内部互通、外部互济”格局，提高供水输配

和应急调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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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水资源长效保护

一、生态流量保护措施

优化调度管理措施。进一步完善广州市重点河湖名录，分批、分

级确定生态流量目标；加强初溪水利枢纽等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调

度管理，有效落实生态流量管控措施。

完善泄放监控设施。核定正果水闸、初溪枢纽等已建水工程生态

流量目标；补、改建和龙水库、百花林水库等已建水工程的生态流量

泄放和监控设施；新、改扩建水工程（如牛路水库）同步建设。

加强生态流量监管。完善南岗河、金紫涌等重要河流主要控制断

面和水工程监测站网建设；建立健全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机制；建立

生态流量监管、保障责任体系。

加强河道外用水管控。落实河道外用水管控要求，严格水资源总

量强度双控管理。加强动态调度管理，逐步退还流溪河等重点河流被

挤占的生态水量。

二、水生态修复措施

实施生态缓冲带建设。对于金坑水库、木强水库等受周边污染影

响较重的水库，在库尾、重要入库支流口等位置建设生态缓冲带等。

硬质化河道堤岸改造。对于硬质化河道底质，可考虑采用环境友

好型基地进行改造，科学确定铺设厚度及底质净化剂密度，以保证水

质净化效果。对于硬质化堤岸，可采用直立挡墙垂直绿化、生态植草

沟、河岸植被缓冲带等多种方法进行修复。

其他措施。探索研究“降水位、少清淤”的生态修复举措；参与

重点生态区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探索建立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等工作；配合开展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和水功能

区划编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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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源地保护措施

提升饮用水水源地管理能力建设。重点针对新划定及调整的保护

区开展规范化建设工作。强化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将监测。开展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环境状况评估，构建完善水质自动预警监控网。

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针对东江北干流刘屋洲等周边存在

污染风险源的水源地，开展水质风险评估、强化污染监控；对于三坑

水库、增塘水库等受污染较重的湖库型水源地，推进入库河流水环境

综合整治。

开展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评估。及时核实处

理水源地存在风险隐患，依据《广州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达标方案》

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措施，做好应急备用水源地建设相关工作。

四、地下水资源保护措施

加强地表水污染治理。一般情况下，地下水污染是由地表水污染

导致的，因此，应加强地表水污染治理、截断地下水污染源头和污染

途径，从根本上保护地下水资源。

制定地下水控制开采计划。一是应开展广州市地下水资源研究分

析，针对广州市地下水的类型、水量、水资源分布及其特点，制定科

学的开采利用计划；二是应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强化用水总量控制。

积极开展废弃井排查登记及封井回填工作。一是开展废弃井排查

登记，通过识别污染源、污染通道和敏感受体等，评估废弃井环境风险

等级。二是根据废弃井环境风险等级，对废弃井进行封井回填并做好井

口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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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水资源刚性约束

一、发挥“政府之手”的作用，科学合理分水

科学做好需水预测与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摸清家底，为下一步

“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压减不合理用水、

提升用水效率奠定基础。

开展用水总量分配因子与权重优化研究。进一步优化用水总量分

配因子，科学确定各因子的权重，在省下达“十五五”用水总量指标

后可以快速响应，及时科学分解全市用水总量指标，强化水资源刚性

约束，助推广州水务高质量发展。

二、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开展水权交易

明晰用水权初始分配。加快推进江河流域水量分配，作为区域在

该江河流域的用水权利边界；省批复下达的地下水管控指标，作为区

域的地下水用水权利边界；对已建和在建的调水工程，调水工程相关

批复文件规定的受水区可用水量，作为该区域取自该工程的用水权利

边界。

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水权交易机制。鉴于广州市多个区未来将处

于超载或临界超载的状态，为避免水资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

素，建议选取天河、白云、黄埔等超载地区作为试点，探索推进“三

权”交易，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对于位于同一流域或者位于不同流

域但具备调水条件的行政区域，可采用公开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方式对

区域可用水量内的结余或预留水量开展交易。取用水户通过调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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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结构、改进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水资源的，在取水许可有效

期和取水限额内可以有偿转让相应的取水权。

加强水权交易法制保障和技术支持。制定出台广州市水权交易规

范性文件及相关技术指引，进一步规范水权交易行为，促进水资源优

化配置。依托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立统一、规范的水权交易系

统，统一交易规则、技术标准、数据规范，实现全过程公开、透明监

管。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互认，加快推进水权交易平台与取用水管理系

统平台（如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的互联互通，支撑水权交易有序开展。


